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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会议 

2019 年 12 月 16 日至 20 日，阿布扎比 

议程项目 4 

预防 

 

 

  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决议草案 

 

  通过提高公众认识增进廉正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 

 欢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1缔约国承诺实施适当的政策和预防措施以增进廉正

和打击腐败， 

 承认预防措施的各种办法具有多重性和多样性，以及可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

部门和国家而调整这类办法，同时铭记以《公约》作为出发点， 

 注意到腐败对法治的发展产生的腐蚀性影响，包括破坏主要公共机构的合法性

和有效性， 

 重申需要实施《公约》第二章以预防和打击腐败， 

 认识到根据《公约》第二章，虽然实施《公约》是各缔约国的责任，但倡导廉

正、透明及问责文化和预防腐败是应由社会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和各部门共同承担的

责任，  

 回顾《公约》第七条第一款第㈣项，其中呼吁缔约国促进教育和培训方案，以

使公职人员能够达到正确、诚实和妥善履行公务的要求，包括提供专门培训，以提

高他们对履行其职能过程中所隐含的腐败风险的认识，  

 确认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国际反腐败学院等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和

机构在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以提高公众认识和加强廉正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 

 回顾《公约》第十三条，其中呼吁各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在其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采取适当措施，推动公共部门以外的个人和团体，例如民间团体、非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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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积极参与预防和打击腐败，并提高公众对腐败的存在、根源、

严重性及其所构成的威胁的认识， 

 深信有效的预防腐败措施会促进所有部门的良好治理，增进对公共机构的信

任，提高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企业社会责任感， 

 回顾《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获得通过，《2030 年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述及有必要促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和平和包容性社会、为所有人提供诉诸司法的

机会、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性机构，并强调具体目标 16.5 对于大大减少一

切形式腐败和贿赂的重要性， 

 铭记大会 2003 年 10 月 31 日第 58/4 号决议中将 12 月 9 日定为国际反腐败日

的决定。 

 1. 吁请缔约国推动提高对腐败概念的认识，并指出其危险和影响，以及保持

廉正、自我监督和不容忍腐败的重要性； 

 2. 鼓励缔约国实施《公约》第十三条，包括推动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积极参与

预防和打击腐败，并提高公众对腐败的存在、根源、严重性及其所构成的威胁的认

识； 

 3. 鼓励缔约国利用技术创新，包括电子政务工具和社交媒体，提高公众认识，

传播旨在促进不容忍腐败的信息；  

 4. 鼓励缔约国提高对获取反腐败法律和方案信息的行政程序的认识，并根据

国内法将这些信息提供给感兴趣者； 

 5. 还鼓励缔约国在不妨碍保护隐私和个人数据的情况下酌情考虑利用技术

系统提高公众对提供反腐败法律和条例的信息的认识，注意到根据国内法原则，此

类信息可包括： 

 (a) 关于公务员和公众的权利和义务的相关信息； 

 (b) 关于政府方案绩效评价的信息； 

 (c) 指定的公务员或公职的职能、职责和作用； 

 (d) 获得公共服务的决策过程； 

 6. 吁请缔约国提高公众对利用公共传播渠道通过以突出方式举报腐败案件

便利公众举报腐败行径的认识，并酌情公布有关腐败的统计报告； 

 7. 促请缔约国提高公众对举报腐败情况的手段的认识，包括根据本国法律传

播关于举报人权利和责任的信息； 

 8. 鼓励缔约国制定国家教育方案，建设对腐败行径零容忍的文化，作为一种

工具在青年中提高认识和增进廉正，以减轻腐败风险； 

 9. 还鼓励缔约国利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国际反腐败学院等

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提供的能力建设和培训方案，以提高公众认识和廉正； 

__________________ 

 2 大会第 70/1 号决议。  



 CAC/COSP/2019/L.7 

 

3/3 V.19-11727 

 

 10. 请缔约国通过其相关实体提高公众对腐败所构成的威胁的认识，并根据本

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关于廉正的重要性和腐败的危险的全

国宣传运动； 

 11. 向缔约国强调，必须通过如广告牌、文字短信和广播广告等公开展示手段，

提高公众对腐败所构成的威胁及其后果的认识； 

 12. 还向缔约国强调，需要采取适当措施，促进公共部门以外的个人和团体积

极参与，以使他们具备条件有效促进实现《公约》的目标，例如采取措施尊重、促

进和保护寻求、接收、公布和传播有关腐败的信息的自由，以及让民间社会机构和

媒体根据相关国际规范和国内法独立组织和运作，而不必担心因其在这方面所做的

努力而遭到报复；  

 13. 鼓励尚未指定 12 月 9 日为国际反腐败日的缔约国作此指定，作为提高公

众对腐败所构成威胁的认识的一种手段。 

 


